
年货大集、 超级年货节、 年货返场……春节临近， 各购物网
站推出一个又一个促销活动。 网购的商品陆续收到， 但有些烦恼
也随之而来：买了折扣商品不给开发票，衣服不合适卖家称不支持
7天无理由退货， 描述不符要退货卖家不付运费差价……职工朋
友遇到这些难题怎么办呢？ 下面请消费维权专家给您支支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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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商品也应开发票

吴小姐是一位网购达人， 家
里大到彩电、 冰箱， 小到棉签、
香皂， 她都会从网上买。 最近，
吴小姐下单买了几瓶化妆品， 打
算送给母亲和婆婆作春节礼物。
收到货后， 她发现包装盒里没有
发票， 遂打客服电话索要发票。

几天后， 网站客服人员给吴
小姐打电话， 态度特别诚恳， 表
明商品折扣价很低， 根本没有利
润， 如果再开发票交税， 商家就
亏本了。 吴小姐很无语： 难道折
扣商品就不能给开发票呢。

针对吴小姐的疑问， 记者采
访了延庆区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
任陈义东。 他说， 依据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22条规定，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
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 消费
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的， 经营
者必须出具。 这是经营者的法定
义务， 无论是按正价还是折扣价
予以销售的都要提供发票， 否则
就涉嫌偷税漏税。 如果卖家坚持
不给发票， 吴小姐可向税务部门
举报，或向消费者协会申请维权。

针织衫可7日内无理由退货

赵女士在网上抢购了一件价
值198元的针织衫。

针织衫送来后， 赵女士迫不
及待地试穿，发现衣服哪儿都好，
就是袖子瘦：“整个袖笼都箍在胳
膊上，一点也不协调，太难看了。”
她赶紧上网联系卖家退货， 等了
半天， 对方才回复几个字：“最后
加单不退换。 ”

对此，陈义东主任表示，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
定， 除消费者定做的、 鲜活易腐
的、 在线下载计算机软件等数字
化商品，报纸、期刊，及其他根据
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
认不宜退货的商品外， 经营者采
用网络、电视等方式销售商品，消
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
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赵女士网购的针织衫， 不属
于法律规定的不宜退货的商品，
所以只要商品完好， 她就可以在

7天退货时效内办理退货手续 ，
卖家收到退回的商品后7日内应
将商品价款返还消费者， 否则赵
女士可向卖家所在网站或者消费
者协会投诉维权。

因质量问题发生退货
卖家应补足运费差价

“您看看，这件我刚花600多
元买的大衣， 公司开年会我只穿
了一次就起球了。 ”

宋女士说， 她发现大衣起球
后赶紧联系卖家， 开始对方不同
意退货： “您把衣服上的吊牌扯
掉了 ， 又穿过一次 ， 无法再卖
了。 网页上约定： 网购商品在不
影响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才允许
退货。” 宋女士很气愤： “我要
是不穿怎么知道这大衣会起球？
不剪掉吊牌我怎么穿着去开年
会？ 因为问过你们说绝不起球我
才买的。”

经多次协商， 卖家终于同意
退货。 因购物时卖家已为买家支
付了退货险， 所以表示因退货所
产生的运费要由买家自己承担。

退货时， 由于大衣超重， 宋
女士共支付了35元快递费。 她告
诉记者： “减去运费险补偿的9
元钱， 我个人支付了26元。 虽然
钱不多， 但这是因卖家描述不符
和产品质量问题引起退货的， 您
说说， 这退货运费差价， 是不是
该由卖家出？”

对于宋女士的疑问， 陈义东
主任认为， 卖家承诺大衣不起球
只是口头承诺， 根据法律上 “谁
主张谁举证” 的原则， 如果宋女
士有自己购买咨询时的聊天记
录、 卖家承诺的内容， 表明双方
确实对此有约定， 那她就有权要
求退货。 而退货产生的运费也应
当由卖家支付。 虽然卖家为宋女
士购买了退货险， 但理赔金额不
足以支付全部退货运费时， 其差
额部分应由卖家补足。

近年来， 大型网购平台的退
货管理在不断完善， 对运费由谁
来支付也都有明确规定。 一般来
说， 若是因产品质量问题或卖家
违反承诺而导致的退货， 运费都
会由卖家承担。 陈主任建议宋女
士将相关证据提交给卖家所在的
网购平台，由他们介入协调解决。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网购年货遇难题
怎样维权

（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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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专家家为为您您支支招招儿儿：：

现在电子产品更新快， 本来
是科技发达的好事， 可是对不少
老年人来说， 不仅常常在产品的
使用上遭遇尴尬， 一不小心还会
给自己带来一场纠纷。

最近市民戴作仪老人就遇到
了这样的麻烦， 幸运的是在东城
区消协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很快
化解了矛盾， 也给自己维护了权
益。

2015年10月13日， 东城区消
费者协会接到78岁消费者戴作仪
老人的投诉， 称居民楼附近信号
塔被拆除， 戴先生与家人的两部
2G手机在家中都没有信号了 ，
无法正常使用。

虽然多次与某通讯公司协
商， 希望得到解决， 但始终没有
结果。 了解老人的情况后， 消协
投诉部的工作人员代表老人拨打
了客服投诉电话。

该通讯公司客服承诺派专业
维修人员上门测试。 可经过多次
测试结果显示， 3G、 4G信号均
无问题 ， 建议老人自行更换3G
或4G手机， 但被老人拒绝了。

截至12月29日， 鉴于问题还
没有解决， 东城消协对于戴作仪
老人提出的质疑， 再次与该通讯
公司客服热线及客服代表协商。
由于公司认为信号测试正常， 无
需重复测试， 问题长时间没能得
到有效解决。

在消协多次督促后， 2016年
1月4日， 该通讯公司又派专业维
修人员及客服代表， 再次到老人
家中进行测试。

为促进解决， 消协投诉部前
往进行现场调解。 可经过测试依
旧确认老人家3G、 4G信号均无
问题 ， 只有2G信号薄弱 ， 手机
无法正常使用。

经东城消协现场调解， 双方
达成一致， 口头约定： 某通讯公
司承诺向老人免费提供4G手机
一部及30元充值卡一张， 老人不
再就该问题进行追究。

2G手机无信号 工商调解换新机
□本报记者 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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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丰台工商接到消费
者郑先生的投诉， 称其在某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促销网站上
花21.68万元购买了一辆别克轿
车。

购车前， 商家口头承诺销
售价格中包含价值7万元的中
石化加油卡一张， 但付款完毕
后 ,该公司称只是帮助办理油
卡 ， 7万元油费需自行支付 ，
拒绝提供前述价值7万元的加

油卡。 消费者认为， 该商家在
销售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
遂向工商部门投诉， 要求工商
部门对商家进行查处， 并监督
其履行前述承诺 。 接到投诉
后， 丰台工商分局执法人员立
即依法展开调查。

经查， 在双方的购车合同
中， 并没有列明销售价格中包
含7万元加油卡的条款 。 商家
的口头承诺也无法印证， 消费

者的诉求没有法律支持。 但执
法人员依然站在消费者的立
场， 积极联系、 耐心调解， 最
终商家同意退还消费者现金
3.48万元， 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在此， 工商部门提醒广大
消费者， 面对商家的口头承诺
不能轻信， 达成协议的内容要
列入合同条款中才能更好地保
障自己的权益。

吴建纲

口头承诺勿轻信，合同条款才是真


